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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處：

   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 期中撤選申請單  ( 教務處存聯 )

■期中撤選作業依「學生選課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■自第10週起至第11週結束止，受理收件作業。
■申請撤選同學，請填寫個人資料及左側粗線框內欄位
，註記『★』欄位務必填寫。

電話(手機)：

    本學期受理期中撤選之申請，自第10週起至第11週截止。(4月27日至5月8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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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★撤選科目學分合計: 專科部
學分下限︰

1至3年級:每學期至少20學分
4至5年級:每學期至少12學分

         ★撤選後修課學分合計: 學院部
學分下限︰

1至3年級:每學期日間至少12學分
，進修至少7學分
4年級:每學期至少7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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